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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議法字第1110001479號 

附件：如文 

「臺中市議會錄影、錄音管理規則」第五條刪除並修正第六條、第七條等條文，

原第六條至第九條條次變更為第五條至第八條。 

附「臺中市議會錄影、錄音管理規則」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等

條文壹份。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除職司錄影、錄音人員外，非經主席許可，不得

在議場擅自錄影、錄音。 

會外人員欲轉錄本會開會過程之影音資料時，應依有關規定

提出申請。 

第六條    經轉錄之影音資料，對外播放或播映，其責任應由播放或播

映者自行負責。 

第七條  本會開會錄影、錄音應保存三十年。 

第八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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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29日 

發文字號：議法字第1100005610號 

附件：如文 

新訂「臺中市議會視訊會議作業規則」計十一條條文，修正「臺中市議會議事

規則」第二條、第五條、第四十八條、第六十一條，及「臺中市議會錄影、

錄音管理規則」第二條等條文。 

附「臺中市議會視訊會議作業規則」全條文，「臺中市議會議事規則」第二

條、第五條、第四十八條、第六十一條，及「臺中市議會錄影、錄音管

理規則」第二條等條文各壹份。 

 

 

 

 

第一條  臺中市議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因應嚴重傳染病疫情容留控管

或受天然災害影響，確有召開會議必要時，得採遠距視訊方式進

行，特訂定本作業規則。 

第二條  本作業規則適用於大會、委員會、總質詢、業務質詢及各專

案小組委員會會議。 

第三條  議員出席應於簽到簿簽名。 

議員個人如受防疫措施管制或遇天然災害致無法出席者，得

申請以視訊方式參加會議，且於會議期間上線登入並視訊截圖等

可資確認之方式辦理簽到。 

第四條  視訊會議地點應於議事堂、各委員會會議室及其他本會指定

之會議場所舉行。 

主席主持會議應在會場。 

第五條  會議開始時，議事人員應確認並報告與會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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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於會中發言或臨時提案，應透過電子設備向主席請

求發言始得為之。 

主席詢問意見時，得採輪流詢問方式，以避免同時發表意見

造成會議無法進行。 

第六條  各種提案及相關會議資料得以電子化方式呈現或書面提供。 

第七條  議案表決時，由主席或議事人員查點同意與不同意人數，再

行宣告通過或不通過。 

第八條  視訊會議應全程錄影、錄音及公開轉播，並適用本會錄影錄

音管理規則相關規定。 

第九條  會議紀錄得以文字、影音或語音方式為之。 

第十條  本作業規則未規定者，適用本會議事規則暨其他相關議事自

律規則。 

第十一條  本作業規則自發布後實施。 

 
 
 
 

第二條  本會會議除本會組織自治條例及視訊會議作業規則另有規定

外，依本規則行之，本規則未規定者，依會議規範之規定。 

視訊會議作業規則另定之。 

第五條  本會會議時，出席議員及列席人員，應分別簽名於簽到簿。 

採行視訊會議時，以會議期間上線登入並視訊截圖等可資確

認之方式辦理。未能於會議期間線上登入者，視同未出席。 

議員因故未能出席會議時，應以書面通知議事組，並列入會

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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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條    本會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議員過半數或達本會組織自治

條例及自律規則特別規定額數之同意為通過，未過半數或未

達本會組織自治條例及自律規則特別規定額數之同意為否決 

，如相差一票即達過半數，或有特別規定額數而差一票即通

過時，主席得參加一票使其通過，或不參加使其否決。 

議案表決前，如未有議員提出額數問題，表決額數之計

算以在場之出席議員人數為準。 

採行視訊會議時，應以現場議員及線上登入人數為準。 

採行視訊會議議案表決時，由主席或議事人員查點同意

與不同意人數，再行宣告通過或不通過。 

第六十一條  會議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次及年、月、日、時、分。 

二、會議地點。 

三、出席者之姓名、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職別。 

五、請假者之姓名、人數。 

六、主席姓名。 

七、紀錄姓名。 

八、報告及報告人姓名、職別。 

九、選舉情形。 

十、質詢及答覆。 

十一、議案及其決議。 

十二、表決方法及可否之數，如經大會議決唱名表決或

記名表決時，並應記載其姓名。 

十三、其他必要事項。 

議案討論過程全部內容，以錄影、錄音全部留存。 

採行視訊會議時，會議紀錄經主席確認後，得採公文電

子交換、電子郵件或電子檔案下載等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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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會大會及委員會會議實況，應全程錄影、錄音；影像之拍

攝應顧及議會形象，以會議主席及取得發言權並在發言臺發言者

為主。影音訊號不經剪輯、不加旁白，不設主持人之方式播出，

以網路、有線電視臺現場直播。採視訊會議時，亦同。 

前項影音不得做為任何形式之商業目的、廣告、促銷、宣傳、

政治目的、選舉或訴訟使用。第一項會議屬秘密者，不予攝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10073333號 

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第三條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之審核權責分工如

下： 

一、社會局：辦理規劃、督導、考核、撥款、宣導及申復等

事宜。 

二、臺中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  

(一)受理申請、申復並辦理訪視及個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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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案件之建檔、核定。 

(三)個案基本資料之異動、查報、建檔、修正、撥款前置

作業等事項。 

(四)每年度之定期調查。 

(五)辦理溢領款項之催繳、協商與扣抵作業。 

(六)其他社會局委託或委辦事項。 

第四條  申請人申請本津貼，頇設籍並實際居住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推定申請人未實際居住本市： 

一、經訪視發現申請人居住之房屋內無合理分配之個人居住

空間及供申請人個人生活所需之物品。 

二、經訪視發現申請人所稱居住之房屋破損不堪居住或已拆

除無法供居住。 

三、查訪三次未遇申請人。 

申請人戶籍設於臺中市戶政事務所。但未提供實際居住本市

之相關證明者，視為未實際居住本市。 

前二項所規定未實際居住本市者，不包含下列情形： 

一、安置於社會局委託之社會救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 

二、安置於社會局或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簽約機構或醫療院

所。 

申請人身分或住址變更等異動時，本人或其家屬應主動向區

公所陳報。 

第五條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

所稱全家人口存款本金之計算方式，以最近一年度財稅資料顯示

之利息所得推算，推算利率以最近一年臺灣銀行全年帄均值一年

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計算。但申請人證明存款利率為優惠利率或

其他利率者，不在此限。 

有價證券以最近一年度財稅資料顯示之面額計算。但有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匯入資料者，以該資料呈現等值金額計算。 

第六條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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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合理之價值，係指全家人口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新

臺幣七百五十萬元。 

前項土地及房屋如因所有權歸屬爭議而涉訟、設定抵押權或

正進行強制執行之拍賣程序，在各該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為他人所

有，或經確定之終局判決確認為他人所有前，其價值仍依財稅資

料認定之。 

第十一條  申請人如不服第九條第一項或前條第二項停止發給津貼審

核結果者，得於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區公所提出

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申復資料不完備者，應通知限期補正，申請人已於前項期

間內向區公所為不服審核結果表示者，視為已在法定期間內提

起申復，並應於區公所限期內補正申復資料。 

區公所認申復有理由者，應自行撤銷或變更原審核結果並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區公所認申復無理由者，應敘明理由，併同申請人申復資

料送社會局，由社會局審查或由社工人員辦理訪視評估。 

申請人之申復，經審核通過後，本津貼溯及至受理申請之

月份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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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秘採字第111007876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第十一點，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及

對照表各一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除外)、臺中市各區公所、臺

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豐原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陳副秘書長如昌、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均含附件） 

 

 

 

 

  中華民國 101 年 12月 19日府授秘採字第 1010227842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2年 01 月 30日府授秘採字第 102002079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年 02 月 23日府授秘採字第 102003156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年 11 月 15日府授秘採字第 102022055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02 月 13日府授秘採字第 103002660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04 月 08日府授秘採字第 103006444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08 月 26日府授秘採字第 103016566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05 月 26日府授秘採字第 104011655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05 月 12日府授秘採字第 106009558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03 月 01日府授秘採字第 107004018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10 月 17日府授秘採字第 107025441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3日府授秘採字第 108023673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3 月 29日府授秘採字第 1110078767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強化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營

事業採購制度之建立與管理，以提升整體採購效能，落實分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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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指本府秘書處。 

本要點所稱各機關，指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營事業。 

本要點所稱上級機關，在本府一級機關為本府，其業務由本府採購

業務主管機關主政；在區公所為本府，其業務由依採購案業務屬性

隸屬之業務主管一級機關主政；在本府所屬二級以下機關及學校為

其直屬之上一級或隸屬之機關；在公營事業為本府，授權業務屬性

隸屬之一級機關代行上級機關職權。 

三、各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第十四條規定之適用，分批辦理公

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理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

應依其總金額核計採購金額，分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

定辦理。 

各機關不得意圖規避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六條規

定，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四、各機關以統包方式辦理採購者，應先簽奉上級機關核准後始得辦

理。 

五、各機關得於採購契約文件載明個案採購目的。 

六、採購案件簽奉核可辦理後，各機關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或違反法令之

虞時，應敘明理由，報請上級機關核定終止辦理；未經核定前，得

暫停採購程序。 

七、各機關委託其他具有專業採購能力之機關代辦採購時，應將洽辦及

代辦機關之法定或約定權利義務及業務分工載明於代辦採購委託

書。 

八、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有需報上級機關派員監辦之情形時，各機關應於

規定期限內函報其上級機關。 

前項未依規定辦理致上級機關不克派員監辦者，上級機關得視個案

具體情況追究行政責任。 

九、依政府採購法或本府相關規定有需報上級機關核准、核定、同意或

備查事項，各機關應依規定函報上級機關，其屬備查事項者，應於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1 年夏字第 1 期 

 13 

決標或契約變更後三十日內完成備查程序。 

十、各機關得依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規定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

該機關稱為訂約機關，該契約適用對象稱為適用機關，作業方式除

契約另有規定外，得準用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 

各機關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電子採購網公告之供應商品項目或

依前項方式辦理訂購，一次訂購總金額或單一品項訂購達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十八條至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前項採購，各機關如有特殊情形得敘明必頇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

法辦理之原因，並檢附市價佐證資料報請上級機關核定。 

各機關應善盡訪、詢價責任，如發現共同供應契約商品價格有高於

市價情形，應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共同供應契約系統登載填報並暫停

訂購該商品。 

十一、各機關報請上級機關核定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應邀請各組

別全部或十家以上訂約廠商進行比價。但有特殊情形者，得敘明

理由報請上級機關核准免辦理比價作業。 

前項比價作業應以公開不訂底價方式辦理，廠商現場報價在共同

供應契約價金以內之最低標為擇定下訂廠商。廠商報價相同，其

比減價格次數未達三次者，應由該等廠商再行比減價一次，以低

價者決標。比減後之標價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各機關依第一項規定邀請訂約廠商比價，廠商未出席報價，視同

放棄，機關仍得依通知時間地點辦理比價作業，並製作書面紀錄。 

十二、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為達成行政目的，得隨時要求各機關配合

提供相關資訊，除有法令限制或其他禁止資訊提供之情形，各機

關不得拒絕。 

十三、各機關應於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將下年度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 

、財物、勞務類採購案件招標資訊預定時程，公告於各機關資訊

網站，並依本府標案管理系統作業時程定時修正檢核公告。 

十四、各機關委託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代辦工程採購程序時，應提撥

工程管理費之百分之三予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作為代辦採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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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費，用以支應代辦採購之各項支出(含文具、紙張、設備費、電

話費、工作人員薪資及加班費等)；各機關委託他機關代辦時亦得

視實際需求，調整代辦採購作業費比例等，並於代辦採購委託書

中載明後比照辦理。 

十五、為配合政府採購電子化政策，並響應節能減碳，請各機關積極配

合提供電子領投標，因特殊情形不予提供者，應就個案敘明理由

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前項辦理電子領投標績效卓著人員，機關應予敘獎，其獎勵懲罰

標準由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另定之。 

十六、各機關辦理公開招標適用最有利標及限制性招標準用最有利標之採

購作業，其中有關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組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機關辦理評選，應成立五人以上之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人數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且不得為政府機關之現職人員。 

(二)各機關得自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所建置專家、學者名單中或自行

遴選專家、學者，併同其他委員名單，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圈選排序核定後密封暨指定專人啟封，並就前述圈選名單依序

通知委員。 

(三)評選委員會成立後，其委員名單應即公開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

網站；委員名單有變更或補充者，亦同。但經機關衡酌個案特性

及實際需要，有不予公開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四)評分及格最低標之採購作業準用前三款規定辦理。 

十七、各機關辦理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監辦事項，應依臺中市政府及所

屬機關學校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採購案件決標後應依相關規定至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登錄決標

公告或定期彙送決標資料。 

十九、各機關對於採購執行疑義，應先洽詢本府採購業務主管機關。 

二十、各機關辦理採購時，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辦理；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各機關辦理採購業務應依本要點辦理。 

採購程序及作業分工等，應依本府採購業務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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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重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一、各機關應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文件之全部，應以正體中文表

示。但特殊技術、材料或工法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 

外國廠商之投標資格及應提出之資格文件或有以相瑝資格代之

者，應以附經公證或認證之正體中文譯本為之。 

二十二、各機關辦理採購之文件應予彙整管理，除依會計法、政府採購

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保存外，應另備具完整備份之文件妥善保存。 

小額採購，其無招標文件、書面報價、企劃書、審標、決標及

契約文件者，免另備具一份文件保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11007519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五點、第六

點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

府人事處(企劃科、人力科、給與科、秘書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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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年 09 月 20日府授衛醫字第 100018525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03 月 25日府授人企字第 1110075199 號函修正 

一、本要點依醫療法第九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任務如下： 

(一)關於醫療機構設立或擴充之審議事項。 

(二)關於醫療收費標準之審議事項。 

(三)關於醫療爭議之調處事項。 

(四)關於醫德之促進事項。 

(五)其他有關醫事之審議事項。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局

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衛生局副局長兼任；其餘委員十二人

至二十五人，由市長或其授權人員就不具民意代表、醫療法人代表

身分之醫事、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遴聘之，其中法學專家學者

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任期內委員出缺時，得補

派(聘)之；補派(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但委員代表

機關、機構或團體出任，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單一性別比例應不低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幹事二人至三人，由主任委員指派相關業務

人員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辦理本會幕僚業務。 

五、本會會議視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

任委員因故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及副

主任委員均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本會針對特定事項得指定委員或委託有關單位及學術機構先行調查

研究，必要時並得邀請有關單位或專家學者列席。 

第一項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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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爭議調處事項，得由主任委員另行逐次邀請部分委員或依需求

聘請法學、醫學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召開臨時會予以調處。 

六、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七、本會所需經費由衛生局編列預算支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110072179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四月二

十九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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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委 員   一 

比照簡任第十

三職等，為地方

制度法所定。 

副主任委員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一  

委 員   
(十六)- 

(二十二) 

由市長依規定

聘(派)兼之。 

主 任 秘 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組 長 薦 任 第九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

職等暫列。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三  

組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四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內一人得列薦

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事管理員 委任至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會 計 員 委任至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三十二 

(十六)- 

(二十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之

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員、組員職稱指定辦理法制作業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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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110073896號 

修正「臺中市養護工程處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養護工程處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處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一  

副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總 工 程 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主 任 秘 書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副總工程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三  

隊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五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正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三  

秘 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十一  

副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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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五 
 

工 程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二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三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助理工程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四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三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由

本職稱一人與助理員職稱

尾數一人，合併計給）。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合      計 九十六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之

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秘書、科員等職稱指定辦理法制業務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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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110026950號 

主旨：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COVID-19)發展，公告本市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校園室內外場地自111年4月2日起暫停開放使用。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自111年4月2日起，禁止訪客入校、校園室內外

場地全面暫停對外開放及租借使用，但如屬出借國家考詴、檢定考詴、

影響學生重大權益之活動者，於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相關防

疫措施原則之前提下，得適度開放使用，以確保校園親師生安全。 

二、違反本公告者，本局得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規定處新臺

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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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建道字第1110079623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二 

主旨：新增本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並自即日起生

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暨本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要點第4點第2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新增建設類別編號18「申請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道路)使用證明書」

人民申請案件項目。 

二、檢附「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及期限增修刪彙整

表」資料1份供參。 

提報機關：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提報日期：110年 3月 10日 

類別 
編

號 

申請案件

項目 

受理機關 會辦機關 核定機關 特定

程序

(日) 

辦理總

期限

(日) 

補正

期限

(日) 

備註 

名稱 
期限

(日) 
名稱 

期限

(日) 
名稱 

期限

(日) 

建設 18 

申請非都

市土地供

公共設施

(道路)使

用證明書 

臺中市

政府建

設局 

21 
各地政

事務所 
27 

臺中市

政府建

設局 

12   60 30 

本項目新增，依據

110年 8月 12日發

布之「非都市土地

供公共設施使用認

定及核發證明辦

法」相關規定，民

眾填具申請書並檢

具相關文件後可向

本局申請核發非都

市土地供公共設施

(道路 )使用證明

書。 

統計：原「建設」類別為 17 項，本次建議新增 1項、修正 0項、刪除 0項，修訂後「建設」類別共

18 項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1 年夏字第 1 期 

 23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局授交裁催字第1110015190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計2,539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

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何振嘉君等共計2,539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瑝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

者，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

地、居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

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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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局授交裁管字第1110015718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函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函」名冊（計172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

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方井源君等人共計172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函，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瑝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

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罰鍰結案，逾期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4條規定，逕行裁決。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函」。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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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100533441號 

主旨：公告「載哲晧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載哲晧。 

二、事務所名稱：戴田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B12154****。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56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太和一街125號8樓之3。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461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100586041號 

主旨：公告核准「林傳諒建築師」變更事務所名稱、事務所印鑑1案。 

依據：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林傳諒。 

二、變更前事務所名稱：林傳諒建築師事務所。 

三、變更後事務所名稱：鉅宸建築師事務所。 

四、身分證字號：F12006****。 

五、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424號。 

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大和路24號5樓之1。 

七、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3037號。 

八、備註：變更事務所名稱、事務所印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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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100661401號 

主旨：公告「戴哲晧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建築師姓名及事務

所名稱更正。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原為「載哲晧」，更正為「戴哲晧」。 

二、事務所名稱：原為「載田建築師事務所」，更正為「戴田建築師事務

所」。 

三、身分證字號：B12154****。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56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太和一街125號8樓之3。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461號。 

七、備註：建築師姓名及事務所名稱更正。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100621981號 

主旨：公告核准吳建志建築師開業登記並與賴人碩建築師組織「吳建志賴人

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吳建志。 

二、事務所名稱：吳建志賴人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G12222****。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57-01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中區繼光街55之1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8134號。 

七、備註：申請核發開業證書並與賴人碩建築師組織「吳建志賴人碩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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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事務所」。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100621983號 

主旨：公告核准賴人碩建築師與吳建志建築師組織「吳建志賴人碩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並註銷原「賴人碩建築師事務所」。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賴人碩。 

二、註銷事務所名稱：賴人碩建築師事務所。 

三、新成立聯合事務所名稱：吳建志賴人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四、原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51號。 

五、新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57-02號。 

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中區繼光里繼光街55之1號。 

七、身分證字號：P12082****。 

八、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4936號。 

九、備註：與吳建志建築師組織「吳建志賴人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並註

銷原「賴人碩建築師事務所」。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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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100645641號 

主旨：公告「蕭添發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蕭添發。 

二、事務所名稱：蕭添發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N12160****。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58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業里大聖街365巷6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2240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100614091號 

主旨：公告註銷「凃淑薰建築師」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096號開業證書及建

築師業務手冊。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凃淑薰。 

二、事務所名稱：大仝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096號。 

四、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民權路351之4號5樓。 

五、身分證字號：R22003****。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064號。 

七、備註：自行停業申請註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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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1100398681號 

主旨：公告本市北屯區大學段214-9地號土地(部分)上現有巷道廢止改道案，

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11年3月30日起，計滿30日止。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北屯區公所(公告欄)、北屯區軍功里辦公處( 

公告欄)、廢道現場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名姓名(或名稱)、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止准

否之參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110021139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西屯區信安段725-3(部分)、784(部分)及784-1地號等3筆土

地上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11年4月8日起，計滿30日止。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西屯區公所(公告欄)、西屯區福安里辦公處( 
公告欄)、廢道現場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名姓名(或名稱)、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止准
否之參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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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110067662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沙鹿區居仁段766、776、1014、1008(部分)地號等4筆土地上

現有巷道廢道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11年4月1日起，計滿30日止。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沙鹿區公所(公告欄)、沙鹿區居仁里辦公處( 

公告欄)、廢道現場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名姓名(或名稱)、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准

否之參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100216515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本市東區花園段四小段14-18地號、忠孝段四小段4(部分)、5-8 

(部分)地號等3筆土地現有通路廢止一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11年4月8日起，計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東區公所(公告欄)、東區振興里辦公處(公告

欄)、廢道現場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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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止准

否之參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1100731782號 

主旨：公示送達蔡明宏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裁處新臺幣3

萬元罰鍰處分書1份。 

依據：動物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蔡明宏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因送達之處所不

明，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

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違反動物保護法之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地址：

臺中市后里區堤防路370號，電話：04-25588024)保管，請應受送達

人儘速領取。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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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管字第11100045001號 

主旨：公示送達陽秀玲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111年2月25日中市觀管字第1110 

002835號行政處分書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陽秀玲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55-1條規定，行政處分書因送達處

所不明，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市府公報，自公報刊登日起

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地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電話：04-22289111分機58230）保管，請應

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110036553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真善美長期照護服務勞動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登記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臺中市真善美長期照護服務勞動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大里區金城里成功路51巷16弄1號 

(三)成立登記日期及字號：108年1月9日專中市新字第000041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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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110022239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局舉發F9B-303號車輛車主陳采宜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公示送達公告暨應受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F9B-303號車輛車主陳采宜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因

被舉發人遷出國外，經僑務委員會、內政部移民署、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查無境外住址，致無法送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

送達程序。 

二、本案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違規人得逕至本局領取或逕

至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接受裁處，如逾60日未領者以送達論，處分

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受文單位 移送件數 備考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   

小     計 1   

第1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3/28 下午 01:45:57 
到案處所：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 GPJC02060 F9B-303 陳＊宜 5610401 111032400 31305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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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110022240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局舉發6GR-332號車輛車主吳尚臻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公示送達公告暨應受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6GR-332號車輛車主吳尚臻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因

被舉發人遷出國外，經僑務委員會、內政部移民署、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查無境外住址，致無法送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

程序。 

二、本案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違規人得逕至本局領取或逕

至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接受裁處，如逾60日未領者以送達論，處分機

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受文單位 移送件數 備考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   

小     計 1   

第1頁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列印日期：2022/3/28 下午 01:40:58 
到案處所：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 GCH391885 6GR-332 吳＊臻 4000005 111032400 60210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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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10018314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陳氏鈺(TRAN THI NGOC)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分書

影本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陳氏鈺(TRAN THI NGOC)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之1第2項案件，經本局以111年3月31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10018314號處

分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

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

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1100373531號 

主旨：徵求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11年度「65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 

」配合執行專業服務單位，請踴躍申請。 

依據：依據老人福利法、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6條、第135條規定及111

年度「65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辦理。 

公告事項： 

一、徵求單位資格：牙醫專業組織或團體。 

二、委託辦理工作內容： 

(一)協助本局辦理旨揭計畫之民眾申請假牙裝置補助複審資料行政處理 

、資料上傳及轉送至本局之庶務事項。 

(二)協助本局辦理旨揭計畫合約牙醫院所假牙裝置補助申請案件之牙材

品質監督及聯繫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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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牙醫師專業審查後齒模處理，請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委託業者

處理，並應與廢棄物清理業者簽訂契約。 

(四)聘請合格牙醫師擔任審查委員，協助審查診治計畫書及假牙補助估

價收費情形。（審查經費詳如合約書） 

三、計畫執行期程：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四、合約工作項目給付經費： 

(一)申請案件行政審核費用：每案為100元，本項審核費用於該年度計畫

執行結束後，依受委託單位實際審核案件數支應審核費用。 

(二)診治計畫書審查費用：每一受補助案之診治計畫書，應聘請至少2位

醫師執行審查業務（每位審查醫師審查費用100元，每案申請金額合

計200元），於該年度計畫執行結束後，依實際審查執行案件數支

應審查費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10027149號 

附件：公告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各1份 

主旨：公告本市大甲區帅獅段1232、1234、1246、1247地號土地為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控制場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條第15款第1目、第12條第2項規定及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高污染潛勢事業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與預防管理

計畫」調查結果。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名稱：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帅獅廠。 

三、場址地址：臺中市大甲區帅獅工業區青年路159號。 

四、場址地號：臺中市大甲區帅獅段1232、1234、1246、1247地號。 

五、場址面積：面積共7,272帄方公尺。 

六、場址座標：如場址航照套繪圖。 

七、場址現況概述：場址目前由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設廠使用。 

八、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概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高污染潛勢事業土

壤及地下水調查與預防管理計畫」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採樣檢測結果，土

壤重金屬污染物砷、鎘、鉻、銅、鎳、鉛及鋅濃度達344毫克/公斤、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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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公斤、404毫克/公斤、13,200毫克/公斤、4,230毫克/公斤、24,200

毫克/公斤及116,000毫克/公斤，分別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60毫克/

公斤、20毫克/公斤、250毫克/公斤、400毫克/公斤、200毫克/公斤、

2,000毫克/公斤及2,000毫克/公斤)；地下水污染物硝酸鹽氮、鎘、鉛

及鋅濃度達159毫克/公升、0.451毫克/公升、1.6毫克/公升及193毫克/

公升，分別超過地下水第二類污染管制標準(100毫克/公升、0.050毫克

/公升、0.10毫克/公升及50毫克/公升)。 

九、其他重要事項： 

(一)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自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本局

審查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

郵日）。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66319）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100271491號 

附件：公告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各1份 

主旨：公告本市大甲區帅獅段1232、1234、1246、1247地號土地為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及地下水使用或人為活動予

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17及19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土地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高污染潛勢事業土壤及地下水調

查與預防管理計畫」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採樣檢測結果，土壤重金屬污

染物砷、鎘、鉻、銅、鎳、鉛及鋅濃度達344毫克/公斤、33.5毫克/公

斤、404毫克/公斤、13,200毫克/公斤、4,230毫克/公斤、24,200毫克

/公斤及116,000毫克/公斤，分別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60毫克/公斤 

、20毫克/公斤、250毫克/公斤、400毫克/公斤、200毫克/公斤、2,000

毫克/公斤及2,000毫克/公斤)；地下水污染物硝酸鹽氮、鎘、鉛及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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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達159毫克/公升、0.451毫克/公升、1.6毫克/公升及193毫克/公

升，分別超過地下水第二類污染管制標準(100毫克/公升、0.050毫克/

公升、0.10毫克/公升及50毫克/公升)；本局以111年3月25日中市環水

字第1110027149號公告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為保障居民健

康及生活環境，特劃定該土地範圍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並對

區內之土地及地下水使用或人為活動進行管制。 

二、管制區範圍：臺中市大甲區帅獅段1232、1234、1246、1247地號土地 

(面積7,272帄方公尺)；位置詳如航照套繪圖及公告明細表。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飲用、使用地下水及作為飲用水水源。 

(五)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並得限制人員進入。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為。 

(六)從事土壤挖除、回填、暫存、運輸或地下水抽出等工作者，應檢具

清理或污染防治計畫書，報請本局核定後，始得實施。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但依法核定污染控制計畫、污染

整治計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之執行事項，或地下水作為非飲用用

途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

項及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

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為人、

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

下罰鍰。 

五、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查後，

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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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地籍套繪圖 

 

臺中市大甲區帅獅段 1232、1234、1246 及 1247 地號 

面積：7,272帄方公尺 

座標(TWD 97) 

點位 X Y 

A 214997.7 2698921.0 

B 215021.4 2698899.7 

C 215056.7 2698937.0 

D 215104.4 2698889.7 

E 215404.4 2698886.1 

F 215058.2 2698821.8 

G 215039.1 2698841.2 

H 215027.5 2698820.6 

I 215007.2 2698838.7 

J 215043.1 2698877.0 

K 214985.1 2698861.6 

L 214962.7 2698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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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明細表 

編號 所屬地籍 

受污染控制

土地面積

(m
2
) 

受污染控制

坵塊面積

(m
2
) 

超過標準類型 

1 大甲區 帅獅段 

1232、1234、

1246 、 1247

地號 

7,272 7,272 

砷、鎘、鉻、銅、鎳、鉛及

鋅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 

硝酸鹽氮、鎘、鉛及鋅濃度

超過地下水第二類污染管制

標準 

總公告面積(m
2
) 7,272 7,27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編字第11100749041號 

主旨：公告本府地政局公示送達相對人賴明耀違反區域計畫法第21條之陳述

意見通知書函1件(111年3月2日中市地編字第1110007220號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105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日(自本公告文張貼日起)。 

二、旨揭違反區域計畫法第21條之陳述意見通知書函因無法送達相對人賴

明耀君(統一編號：N12189****)，依法辦理公示送達，並自最後刊登

之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應送達之陳述意見通知書，現由本府地政局保管，相對人賴明耀得於

上班時間(星期一～星期五，08:00-17:00)到地政局領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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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110074355號 

主旨：公告更正徵收高速公路苗栗至臺中段工程，原報准徵收本市神岡區大

社段322-3地號土地，面積0.320500公頃。 

依據：行政院110年6月11日院授內地字第1100120815號函。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更正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行政院63年10月29日台內地字第609683號函核准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縣政府63年11月18日府孟地用字第

119411號公告徵收。 

(三)行政院110年6月11日院授內地字第1100120815號函核准更正徵收。 

四、更正徵收原因：旨揭土地因所轄地政事務所於辦理地籍圖重測時，發

現64年辦理逕為分割作業時，漏算部分面積致面積計算有誤，並於108

年10月1日辦竣面積更正登記，因不涉及徵收範圍及被徵收土地所有權

人之異動，應辦理更正徵收。 

五、更正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金額：詳見更正徵收土地圖、更正徵收

差額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神岡區公所公開閱

覽，並公布於更正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11年3月30日起至民國111年4月29日止)。 

七、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瑝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

日期通知領取徵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

知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

歸屬國庫。 

八、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予受

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行政院核准更正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

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

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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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更正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

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

權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

議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11008088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為前臺中市政府辦理臺中路 (仁和路-南門路）道路工程奉准撤銷徵收

南區頂橋子頭段88-402地號等19筆土地，因部分原土地所有權人或繼承

人(如后附清冊)重新通知應繳回徵收價款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臺中路(仁和路-南門路)道路工程奉准徵收案內南區頂橋子頭段88-402

地號等19筆土地，因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經奉臺灣省政府81年5月23

日府地二字第164740號函同意撤銷徵收。本府依據內政部88年6月4日台

內地字第8807089號函規定，重行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間內(不

少於6個月)繳清應繳回之徵收價款者，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一定期間

內繳清應繳回之徵收價款者，不予發還原有土地，仍維持原登記。本府

110年11月3日府授地用字第1100287207號函重新送達，部分原土地所有

權人或繼承人按址無法送達。 

二、原土地所有權人或繼承人等應繳回之徵收價款，請務必於111年6月30

日前繳回臺中市新建工程處 (用地科 )承辦人：曾小姐 (電話：

22289111-33253)，以憑辦理回復所有權登記。未於上開期限內繳清應

繳回之價款者，則視為拒絕收回，不予發還其原有土地，仍維持原登記，

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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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辦理台中路(仁和路-南門橋)道路工程用地撤銷徵收 
原所有權人應繳回徵收價款  公示送達清冊 

土地標示 
應 繳 回 徵 收 
價 款 項 目 

原 所 有 權 人 
( 或 繼 承 人 ) 

持分 住      址 
重新繳回通知  
日期及文號 區 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南 
頂橋 

子頭 
88-402 0.0088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林陳盼 10/2000 南投縣名間鄉中山村 

110年11月3日

府授地用字第

1100287207號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林景川 25/2000 台中市南區萬安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蔡月娥 25/2000 臺中市東區曙峰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蔡月娥 25/2000 台中市大里區新仁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李慶豐 18/2000 臺中市東區合作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徐士煌 23/2000 臺中市北區新北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台中市第五信用

合作社 
86/2000 臺中市中區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陳清彬 25/2000 臺北市士林區名山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陳何淑女 50/2000 臺中市豐原區豐西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廖劉玉葉 29/2000 臺中市東區頂峰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陳寶村 19/2000 臺中市南區中南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楊惠珠 52/2000 臺中市西區安龍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曹惠美 19/2000 臺中市東區東勢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曾國樑 52/2000 臺中市烏日區三和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曾國樑(歿)繼承

人之一：曾宗榮 
52/2000 臺中市大肚區王田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洪圓 52/2000 臺中市南區中南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洪圓(歿)繼承人

之一：陳炳堯 
52/2000 臺中市南區城隍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陳朱香 105/2000 臺中市南區南門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龔淑惠 25/2000 臺中市南區南門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賴鎮通 29/2000 臺中市豐原區南口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沈榮章 50/2000 臺中市南區南門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林碧淵 25/2000 臺中市東區合作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楊權圻 341/2000 臺北市松山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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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頂橋 
子頭 

88-402 0.0088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楊權圻(歿)繼承
人之一：楊凱翔 

341/2000 臺北市萬華區忠德里 

110年11月3日

府授地用字第
1100287207號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朱天祥 44/2000 臺中市東勢區北興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溫李阿嬌 112/2000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溫李阿嬌 112/2000 臺北市松山區安帄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葉倫松 79/2000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楊瑞美 54/2000 臺北市中山區謙和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陳永河 29/2000 臺中市北區頂厝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黃千紅 29/2000 臺中市北區帄等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邱柳枝 44/2000 臺中市中區柳原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林曾玉枝 18/2000 臺中市烏日區學田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洪宗熙 44/2000 彰化縣芳苑鄉路上村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李秋三 52/2000 臺中市南區國光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汪麟龍 44/2000 臺中市大里區祥鷺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汪麟龍(歿)繼承
人之一：汪國聖 

44/2000 臺中市太帄區中山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林廖富麗 29/2000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程本琛 25/2000 臺中市南區中南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陳德華 25/2000 臺中市北區淡溝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鄭瑩鈴 29/2000 雲林縣斗六市村頭里 〞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廖貴良 50/2000 臺中市東區頂峰里 〞 

南 
頂橋 
子頭 

88-405 0.0003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李王金枝 全 臺中市西區公舘里 〞 

南 
頂橋 

子頭 
88-143 0.0008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李王金枝 全 〞 〞 

南 
頂橋 

子頭 
88-410 0.0006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林長生 全 臺中市東區東門里 〞 

南 
頂橋 
子頭 

88-411 0.0001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林長生 全 〞 〞 

南 
頂橋 
子頭 

88-412 0.0030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林長生 全 〞 〞 

南 
頂橋 
子頭 

88-413 0.0006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林長生 全 〞 〞 

南 
頂橋 
子頭 

88-262 0.0003 
補償地價及 
加二成補償 

林長生 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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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736561號 

主旨：公告葉靜娟地政士申請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葉靜娟。 

二、執照字號：(111)中市地士字第002136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8016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百誠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文昌東五街38號。 

六、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12年1月24日。 

(二)葉靜娟地政士原領有本市「（109）中市地士字第001996號」地政士

開業執照，因變更登記為單獨執業事務所，茲予以換發。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75081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文龍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文龍。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715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陳文龍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天津路4段301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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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78847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林於璋開業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於璋。 

二、證書字號：（111）中市地估字第000118號（印製編號：000336）。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茗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52巷3號二樓。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77543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張順奇重行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6條、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順奇。 

二、證書字號：(111)中市地估字第000117號開業證書(印製編號：000335)。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天翼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萬順二街35號。 

五、原證書字號（103）中市地估字第000067號（換發，印製編號：000219）

有效期限於111年03月10日因屆滿未換證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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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10071480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許智清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智清。 

二、證書字號：（105）中市地估字第000090號（印製編號：000334）。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安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霧峰區錦州路350巷2號。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5年04月30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生綜字第1110075515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二十八條草案。 

依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0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修正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3款第5目。 

三、修正「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二十八條草案如附件，

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 臺中市政府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二)地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50號。 

(三)電話：(04)22334145轉352。 

(四)傳真：(04)22334665。 
(五)電子郵件：judy437000@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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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條例)於一百零一年六月十二

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九九八七七號令制定公布，期間歷經二次

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零九年六月一日。考量都市計畫內土地

資源有限，為避免都市計畫內單獨設置之禮廳及靈堂因不得小於一公頃

之面積限制致有設立困難，並考量機關實際作業，爰擬具本自治條例第

六條、第二十八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位於都市計畫內之殯葬專用區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不受第一項

第二款面積限制及但書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修正上網公告上一年度公、私立殯葬設施管理及使用情形之時限。

(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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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私立殯葬設施，

其最小面積規定如下： 

一、公墓不得小於五公

頃。 

二、單獨設置禮廳及靈

堂，不得小於一公

頃。 

三、樹葬區、殯儀館或

火化場，其面積不

得小於二公頃。 

四、骨灰(骸)存放設施 

，其面積不得小於

一點五公頃。但有

特殊情形，經民政

局核准者，不在此

限。 

各類殯葬設施合

併設置時，依前項最小

面積合併計算設置最

小面積。 

殯葬管理條例施

行前已核准設置之私

立殯葬設施，得不受第

一項面積之限制。但擴

充時，應符合第一項面

積之規定。 

單獨設置禮廳及

靈堂位於都市計畫範

圍內之殯葬專用區，且

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規定者，得不受第一

項 第 二 款 面 積 之 限

制。但基地面積不得小

於一千帄方公尺。 

第六條  私立殯葬設施，

其最小面積規定如下： 

一、公墓不得小於五公

頃。 

二、單獨設置禮廳及靈

堂，不得小於一公

頃。 

三、樹葬區、殯儀館或

火化場，其面積不

得小於二公頃。 

四、骨灰(骸)存放設施 

，其面積不得小於

一點五公頃。但有

特殊情形，經民政

局核准者，不在此

限。 

各類殯葬設施合

併設置時，依前項最小

面積合併計算設置最

小面積。 

殯葬管理條例施

行前已核准設置之私

立殯葬設施，得不受第

一項面積之限制。但擴

充時，應符合第一項面

積之規定。 

參酌各直轄市立法例，針

對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

均 未 設 有 最 小 面 積 限

制，並考量臺中市都市計

畫內土地資源有限，為避

免因最小面積限制致禮

廳及靈堂有單獨設置之

困難，爰增訂第四項規

定。又為避免單獨設置禮

廳及靈堂興建基地面積

過小造成浮濫興建，爰增

訂但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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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私立殯葬設

施經營業者，就其設施

之使用、收費、管理、

基(管理)金收支等，應

訂定管理辦法，報經民

政局備查；修正時，亦

同。 

私立殯葬設施經營

業者應於每年四月三十

日前向民政局函報前一

年度殯葬設施經營管理

情形。 

前項函報內容，由

民政局發函通知。 

民政局應於每年

五月底前，將上一年度

公、私立殯葬設施管理

及使用情形上網公告

之。 

第二十八條 私立殯葬設

施經營業者，就其設施

之使用、收費、管理、

基(管理)金收支等，應

訂定管理辦法，報經民

政局備查；修正時，亦

同。 

私立殯葬設施經營

業者應於每年四月三十

日前向民政局函報前一

年度殯葬設施經營管理

情形。 

前項函報內容，由

民政局發函通知。 

民政局應於每年

二月底前，將上一年度

公、私立殯葬設施管理

及使用情形上網公告

之。 

配合私立殯葬設施經營

業者之函報時限，修正民

政局上網公告上一年度

公、私立殯葬設施管理及

使用情形之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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